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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01         证券简称：航天晨光         编号：临 2014—040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二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二次监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7 日以邮件、传真或直接送达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资

料。本次会议表决截止时间为 2014 年 10 月 29 日 12 时。会议应参加监事 5 名，

实参加监事 5 名。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三季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监事会对公司 2014 年三季

度报告进行审核，提出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 2014 年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公司章程》和公司各项内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2、公司 2014 年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14 年三季度的经

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

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航天晨光（镇江）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

案》 

为推进公司再融资油料储运及 LNG 运输车项目（以下简称镇江项目）的实

施，公司于 2013 年与镇江市国资委下属投资平台—镇江国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镇江国投）共同出资成立了“航天晨光(镇江)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镇江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镇江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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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晨光以现金出资 2,250 万元，占比 75%；镇江国投以现金出资 750 万元，

占比 25%。 

根据镇江项目的进展情况，目前镇江公司需要 1,000 万元的资金用于土地招

拍挂、税费缴纳等工作。双方股东对资金来源渠道进行了沟通，一致同意按持股

比例同时向镇江公司提供借款，并按规定的借款利率收取资金占用费。按股比计

算，航天晨光需提供 750 万元的借款，该笔借款将于再融资资金到位后予以归

还。 

表决结果：5 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 年 10 月 30 日 

 


